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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票被司法拍卖 

暨可能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北京盛德玖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盛德玖富”）持

有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48,000,000股股份，其

为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轼、朱春生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公告司法拍卖

的标的为北京盛德玖富持有的公司48,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35%。 

2、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

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

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6 日通过网络渠道获悉，公司股东北京盛德玖富所持有

的 48,000,000 股公司股份将被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平均分为十个链接于

2023 年 7 月 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7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 “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上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本次司法

拍卖可能导致北京盛德玖富被动减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北京盛德

玖富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是 48,000,000 100% 6.35% 否 

2023 年

7 月 7 日

10 时 

2023 年

7月 8日

10 时 

山东省

烟台市

中级人

民法院 

司法

拍卖 

合计 48,000,000 100% 6.35% — — — — — 

北京盛德玖富所持股份被平均分为十个链接进行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2、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目前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山东东方海洋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1 2.64% 157,000,000 81.77% 20.76% 

北京盛德玖富

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8,000,000 6.35% 0 0 0 

车轼 2,943,312 0.39% 0 0 0 

朱春生 20,000,000 2.64% 0 0 0 

合计 90,943,313 12.02% 157,000,000 — 20.76%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盛德玖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0,943,31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02%，其中 88,000,000 股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96.7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1.63%，70,943,313

股被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78.0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9.38%。   

除上述累计被司法拍卖股份及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 48,000,000 股股份外，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股份被拍卖的情形。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司法拍卖的被动减持。 

2、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的数量为 4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5%。 

4、减持方式：通过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sf.taobao.com）

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5、减持时间区间：2023 年 7 月 7 日 10 时至 2023 年 7 月 8 日 10 时止（延

时除外）。 

6、减持价格：按照拍卖成交价确定。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盛德玖富无正在履行中的与减持股份相关的意向、

承诺。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司法拍卖可能导致北京盛德玖富被动减持。  

2、本次司法拍卖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 

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

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上市

公司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保的情形。针对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问题，公司董事会积极关注，多次督促控股股东履行足额补偿义务，同时公



司管理层应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于2022年11月23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参会人员

一致同意通过正式函件的形式通知控股股东，督促控股股东履行其承诺义务，公

司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若控股股东非因不可抗力因素不履行，公司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手段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正在

全力采取资产处置、股权合作、对外借款等方式积极筹措资金。此外控股股东名

下有部分实体资产正在对外出售处置，但由于存在查封冻结情形，资产变现与处

置尚需时间。目前控股股东正在积极与多方进行沟通洽谈，积极推进事项进展。

针对上市公司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保的问题，上述担保

事项系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独立

董事未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之情况下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的对外担保。根

据最高院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公司认定本次担保无效，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

任。故公司方面已开始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保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目前

公司已对（ 2019）鲁0612民初3556号案件提起上诉申请，涉及标的金额

18,025,738.08元。根据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鲁 0602 民初 277、

294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华夏银行幸福支行要求上市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的诉讼请求，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涉及标的金额4,142.75万元；烟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出具了（2020）鲁 06 民初 5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华

夏银行烟台分行对上市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定担保合同无效，涉及标的金额4,950

万元。烟台智库典当有限公司法院判决公司承担70%责任。目前公司的其他相关

诉讼正在进行当中。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

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七日 

 

 


